
关于开展 2020 年“双高”建设期中考核工作的通知 

各专项工作组： 

根据学校《“双高”建设管理办法》（陕铁院〔2020〕66 号）,现

就本学期“双高”建设期中考核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考核内容 

2020年学校层面“双高”建设任务和其他支撑“双高”建设的重

大工作的完成情况。 

二、具体安排 

1.专业群自诊：10月 27日-11月 16 日 

2.专业群复核及院校层面专项工作组自诊：11 月 10 日-11 月 30

日 

3.院校层面专项工作组复核:12 月 1 日-12 月 11 日 

 

 

 

“双高”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

2020年 11 月 9日     

 


